
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重金属等检测服务询价采购公告

按照医院采购计划及招标采购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医院将对以下服务进行线下询价采购。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积极参与。

一、采购名称：重金属等检测服务

二、采购预算：140115元

三、采购方式：询价采购

四、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
	最高限价（元/人）
	人次
	预算金额（元）
	采购周期

	血铅
	275
	175
	48125
	1年

	尿镉
	220
	52
	11440
	

	尿镍
	220
	26
	5720
	

	尿砷
	220
	58
	12760
	

	尿铬
	220
	32
	7040
	

	尿汞
	220
	47
	10340
	

	尿氟
	110
	259
	28490
	

	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
	240
	30
	7200
	

	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验
	300
	30
	9000
	

	总计
	140115
	


★注：1、以上检测项目需相关部门的认证资质；2、附实验室能力介绍（如实验室具备检测本项目的相关仪器设备、试剂、检测方法学等情况）；
五、询价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参加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需提交以下报名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正反两面）；
　　3.法人授权书 (若代理人与法人为同一人，无需提供此件)；
（以上报名材料提供加盖公章的扫描件）
七、报名时间及材料提交地点
　　1.请于2026年3月25日16:00以前提交有关资料，逾期不予受理。
　　2.原则上网上报名，将营业执照，法人代表授权书，联系人身份证，联系方式，发至邮箱：648759312@qq.com。
3.联系人：钱先生    联系电话：18072238302
八、询价成交办法
1、询价时间：2026年3月26日上午9:30分（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2、地点：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四楼二号会议室。
3、各供应商在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通过后进行现场二次报价，在符合各项条件的情况下最低价中标，本次询价采购成交供应商，在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官网进行公告方式通知。未中标单位不另行通知。
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2026年3月20日
第二部分  询价须知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序号
	编    例    内    容

	1
	项目名称：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重金属等检测服务

	2
	供应商资格：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

2.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
	评标办法：最低评标价法。即在全部满足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以二次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作为成交候选人。如最低报价相同的，则抽签确定成交候选人。

	4
	询价有效期：从被询价供应商递交询价报价单至发出成交通知书时止。

	5
	询价保证金：本项目不设置询价保证金。

	6
	询价文件份数：正本1份，副本2份。

	7
	询价文件递交至：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四楼二号会议室

	8
	询价截止时间：2026年3月26日上午9:30分（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9
	询价时间：2026年3月26日上午9:30分（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开标地点：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四楼二号会议室

	10
	质疑与投诉：详见询价通知单第九款


询　价　通　知　单

投标响应文件

 根据本项目实际，本次询价采购需要供应商提供第 1-5 项所列的响应文件：

 企业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投标函；

 投标报价单。

 签章要求：报价单首页应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其余各页应加盖单位公章。

 份数要求：应准备投标响应文件一式三份，其中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副本可以是正本的复印件。副本与正本内容有差异的，以正本为准。

投标响应文件递交

 投标响应文件，必须在询价截止时间前交工作人员签收（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四楼二号会议室，联系人及电话：钱先生 18072238302）。投标响应文件一经签收，不得要求撤回或进行更改。

 未按要求进行加盖单位公章，造成误投、误签、误启等情况的，概不负责。

开标、评标、定标

 在询价截止时间后将由有关人员进行开标。

 根据采购需求、在全部满足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以二次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如最低报价相同的，则抽签确定成交供应商。

 成交供应商必须在评审结束后二个工作日内领取成交通知书，并在领取成交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如逾期未领取成交通知书，则视为自动放弃成交资格，并列入政府采购活动不良诚信行为。

无效标、废标

 无效标

 未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个别项目有特殊要求的还要提供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对有涂改（在递交投标响应文件前已征得工作人员同意的除外）的投标响应文件，或者报价漏项的报价单，认定为无效报价；

 有漏盖单位公章的报价内容，认定为无效报价；

 对投标响应文件递交的副本份数不足的，责令在规定时间内补足。在询价截止时间前未递交投标响应文件正本，或者在询价截止时间后未按要求补足投标响应文件副本的，认定为无效报价；

 对未密封的投标响应文件，或者询价截止时间后交纳的投标响应文件，予以拒收；

 对报价单上大小写不一致的，以大写为准并修正小写；对报价单上单价与总价有出入的，以单价为准并修正总价。如拒绝按上述要求对报价单进行修正的，其所涉及的报价认定为无效报价；

 如发现供应商的报价明显高于其市场价或低于成本价（包括赠送或零报价等类似语言），该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

 对投标响应文件中已有的要求外另有补充或修改，并以补充文件的形式发至各投标单位，投标供应商需将该补充公告以投标单位文字说明承诺的形式黏贴在报价单首页，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予以确认，投标响应文件未经允许投标供应商不得随意涂改。如投标供应商在询价开标时未作以上处理的，视为无效报价；

 不满足询价文件规定的服务要求、付款方式等实质性要求的；

 报名主体与询价主体不一致的；

 国家和省等另有规定属无效投标的。

 废标

 各询价供应商的报价都采购上限价的，则废标。

询价保证金：本项目不设置询价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本项目不设置履约保证金。

签订和履行采购合同

 合同签订要求：

 由成交供应商持《成交通知书》和《报价单》，在规定时间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采购人对签订合同设有条件的，在条件成就时方可签订合同。

 合同签订时间：

成交供应商必须在领取成交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如逾期未签订合同，则视为自动放弃成交资格，列入政府采购活动不良诚信行为。

 合同签订内容：

 合同内容应包括供需双方单位名称，成交服务要求、成交金额、付款方式、签订时间和地点等。

 付款方式及要求：按实结算，结算金额最高不得超过中标价。

 合同履行要求：

 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本询价文件要求及投标响应文件的承诺执行；

 不得转包或分包，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追究责任。

 违约责任

 在询价有效期内，被询价供应商撤回报价或放弃成交资格的，采购人有权追究其相关责任；

 在成交通知书发出后，成交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间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的；

 在合同签订后（合同另有规定的按合同执行），成交供应商没有按时完成货物供应的，每逾期一天支付合同金额百分之一的违约金。逾期七天仍不能交付，除不予退还要求支付逾期交付的违约金外，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还可要求成交供应商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质疑与投诉

 询价供应商认为询价文件、采购过程、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依法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具体要求为：

 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出质疑，具体要求如下：

 对询价文件的质疑应自询价截止时间前提出；

 对采购过程、成交结果的质疑，应自成交公示之日起三天内提出。

 询价供应商对采购人的质疑答复内容不满意，或者采购人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询价供应商可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按财政部《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的规定提起投诉；

被询价供应商如对本项目有异议的，应在询价截止时间前书面向采购人提出，采购人将书面予以答复。对口头或逾期提出的异议，采购人可不予书面答复。

第三部分   采购合同

1　合同编号：（2026）第　　 号

2　签订日期：2026年　　月　　日

3　甲方：　                         　  

4　乙方：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询价文件、乙方投标文件的规定，经询价，签订本合同。

6　服务内容及合同价格
	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最高限价（元/人）
	人次
	金额（元）
	采购周期

	1
	
	
	
	
	1年

	2
	
	
	
	
	

	合计金额
	 元（大写：      ）

	合同价包括但不仅限于产品、运输、服务、税金、利润、招标代理费等一切为本项目而产生的所有费用。


7  服务期限：自     年     月     日开始，至     年     月     日终止。
8　付款方式：

按实结算，结算金额最高不得超过中标价。

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外，如乙方发生不能按期提供服务，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甲乙双方应本着友好的态度进行协商，妥善解决。
10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甲、乙两方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3.本合同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一份送纪检监察室备案。本合同依法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全面履行，不得单方擅自变更或解除。因故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应双方协商，依法另立协议。

	甲方
	  
	乙方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第四部分   附件—投标响应文件格式

附件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投 标 人：                              
地    址：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职   务：                     
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                             （盖章）

2026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供应商全称）法定代表人         授权         （全权代表名称）为全权代表，参加贵处组织的                   项目，全权处理招投标活动中的一切事宜。

法定代表人签字：

供应商全称（盖章）：

日期：

附：

全权代表姓名：

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

传真：

电话：

邮政编码：

附：全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附件三、投标函
绍兴市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我单位认真研究了关于                      的询价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有的话）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接受询价文件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对询价文件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再有异议。如询价文件前后有矛盾的，我方完全同意按贵方的理解处理。我单位承诺：

1、一旦我单位成交，我单位愿意承接报价单中所列的货物及服务。

2、我单位同意提供按照采购人的可能要求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和资料。

3、一旦我单位成交，我们保证按照询价文件的要求完成服务。

4、如果我单位成交，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义务。

5、除非另行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成交通知书和本投标函将构成约束你我双方的合同。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供应商代表姓名：                     职务：                 
供应商名称：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全权代表签字：

附件四、报价单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最高限价（元/人）
	人次
	金额（元）
	采购周期

	1
	
	
	
	
	1年

	2
	
	
	
	
	

	合计金额
	 元（大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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